
焦作市生态环境局中站分局2025年11月5日关于拟对焦作弘大环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氨水储存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焦作弘大环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氨水储存项目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焦作弘大环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氨水储存项目环评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5年11月6日－2025年11月12日,公示期限为5个工作日。如有异议，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反馈我局综合科。

电话：0391-2957160

传真：0391-2957166

通讯地址：焦作市中站区和美小区2-13栋南侧焦作市生态环境局中站分局（454191）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公众参与情况

	1
	氨水储存项目
	焦作市中站区经开区纬二路南、经三路东、集奥公司院内
	焦作弘大环保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省绿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25%氨水储存规模为10万吨/年。项目主要设备为氨水储罐、氨水装卸泵、地磅等。
	一、废气污染防治措施：项目氨水储罐大小呼吸废气（含槽罐车装料废气）采用集气风管收集，引入一套三级水喷淋吸收装置进行处理，尾气经一根15m高排气筒排放（DA001），处理后NH3排放情况能够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要求。无组织措施主要为管道设置阀门；采用快速接头；定期检漏更换，确保管道设备密封性；安装视频监控；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管理台账，记录操作人员操作内容和废气处理系统关键运行参数等。

二、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工程产生的废水主要为水喷淋吸收废水、夏季水喷淋降温水以及职工办公生活产生的生活污水，其中，水喷淋吸收废水经循环水池处理后循环回用，定期泵入氨水储罐内作为产品外售；储罐夏季水喷淋降温水循环回用，不外排；生活污水依托集奥公司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由集奥公司厂区废水总排放口外排至焦作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水管网。外排废水可以满足《化工行业水污染物间接排放标准》（DB41/1135-2016）要求及中站区污水处理厂设计进水要求。

三、固体废弃物防治措施：工程产生的固废分为生活垃圾和危险废物，其中生活垃圾经统一收集后定期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危险废物包括生产设备维护产生的废润滑油，润滑油使用过程产生的废油桶。厂区建设危废贮存库，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危险废物经5m2的危废贮存库暂存后定期委托有危废处理资质单位进行安全处置。
四、噪声防治措施。项目噪声源主要为及风机、泵类等设备产生的空气动力性噪声。采取减振基础、隔声罩、软连接及距离衰减等降噪措施，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五、采取分区防渗等措施，严防土壤和地下水污染。

六、风险防范措施：储罐区设置围堰、导流沟、备用罐，设置水雾喷淋吸收装置和水喷淋降温装置，气体泄漏检测报警装置、液位检测报警装置，视频监控装置，做好防渗，厂区设事故应急池（330m3），严防环境污染事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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